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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關連交易

持續關連交易建議年度上限

及

有關財務服務協議及融資租賃協議的持續關連交易與須予披露交易

持續關連交易與持續關連交易建議年度上限

本集團須在日常和通常業務過程中按照正常商業條款和對整體股東公平合理的條

款與關連人士進行若干持續關連交易。

鑒於本集團簽訂的若干持續關連交易的協議及相關年度上限將於2020年12月31日

屆滿，本集團擬(1)就上述持續關連交易訂立新協議；及(2)訂立2021年至2023年

若干類別持續關連交易之年度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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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財務服務協議及融資租賃協議的持續關連交易與須予披露交易

本集團由於業務需要，擬與中海石油財務訂立《財務服務協議》及與中海油租賃訂

立《融資租賃協議》。鑒於《財務服務協議》項下擬進行有關本集團於中海石油財務

存款的交易及《融資租賃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的建議上限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超

過5%但低於25%，其項下擬進行交易也構成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本公司的須予

披露交易，因此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公告的規定。

股東特別大會

本公司將召開股東特別大會，以獲得獨立股東就以下各項的批准（其中包括）：

1. 本集團與中海石油（中國）有限公司訂立的《天然氣銷售和購買合同》項下擬進

行的持續關連交易的2021年至2023年年度建議上限；

2. 本公司與中國海油訂立的《綜合服務和產品銷售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交易的

2021年至2023年年度建議上限；

3. 本公司與中海石油財務訂立的《財務服務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交易的2021年

至2023年年度建議上限；及

4. 本公司與中海油租賃訂立的《融資租賃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本集團與中海油

租賃之間的融資租賃服務的2021年至2023年年度建議上限。

本公司將於2020年11月13日或前後向股東寄發通函，其中內容包括有關非獲豁免

持續關連交易詳情、獨立董事委員會推薦建議、獨立財務顧問意見及股東特別大

會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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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關連交易

本集團須在日常和通常業務過程中按照正常商業條款和對整體股東公平合理的條款

與關連人士進行若干持續關連交易。

鑒於本集團簽訂的若干持續關連交易的協議及相關年度上限將於2020年12月31日屆

滿，本集團擬(1)就上述持續關連交易訂立新協議；及(2)訂立2021年至2023年若干

類別持續關連交易之年度上限。

上述持續關連交易的概要載列如下。

與中國海油和其聯繫人訂立的持續關連交易

《物業租賃協議》

本集團在日常和通常業務過程中須從中國海油集團租用若干物業並向中國海油集團

出租若干物業。於2020年10月23日，本公司與中國海油按正常商業條款訂立《物業

租賃協議》，據此：(1)中國海油集團可向本集團提供物業租賃服務以及相關物業管

理服務（如需）；及(2)本集團可向中國海油集團提供物業租賃服務及相關物業管理服

務（如需）。

《物業租賃協議》的期限將自2021年1月1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屆滿，而訂約雙方協

議後亦可續訂協議，惟必須符合上市規則有關關連交易之規定。

《物業租賃協議》項下的交易將按不遜於向第三方提供的正常商業條款及條件（對本

集團而言）進行，並將根據下列原則定價：

訂約雙方須考慮數項因素後釐定每項租賃物業的物業租金及管理費用，因素包括物

業位置、物業狀況以及物業管理服務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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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中國海油集團向本集團提供物業租賃服務及相關物業管理服務：

(1) 物業租金

a. 不應高於中國海油集團或其他業主（如有）將與物業位於同一建築物的

其他物業出租給其他第三方的應付物業租金；及

b. 不應高於物業所在地或鄰近地區同類或同檔次物業的租金。

(2) 物業管理費

a. 不應高於國家物價監管部門批准的該物業管理費標準（如有）；

b. 不應高於中國海油集團或其他業主（如有）將與物業位於同一建築物的

其他物業出租給其他第三方收取的應付物業管理費；及

c. 不應高於物業所在地或鄰近地區提供同類或同檔次物業管理服務收取

的物業管理費。

2. 有關本集團向中國海油集團提供物業租賃服務及相關物業管理服務：

(1) 物業租金

a. 不應低於本集團或其他業主（如有）將與物業位於同一建築物的其他物

業出租給其他第三方的應付物業租金；及

b. 不應低於物業所在地或鄰近地區同類或同檔次物業的租金。

(2) 物業管理費

a. 不應低於國家物價監管部門批准的該物業管理費標準（如有）；

b. 不應低於本集團或其他業主（如有）將與物業位於同一建築物的其他物

業出租給其他第三方收取的應付物業管理費；及

c. 不應低於物業所在地或鄰近地區提供同類或同檔次物業管理服務收取

的物業管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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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可不時視情況所需，根據《物業租賃協議》內規定的原則訂立個別協議，載列

具體服務範圍、提供有關服務之條款及條件。

為確保《物業租賃協議》的有效實施，在確定定價標準時，本集團的相關部門將在實

際可行的範圍內獲取中國海油集團及其他業主（如有）將與物業位於同一建築物的其

他物業出租給其他第三方的應付物業租金和物業管理費，及物業所在地或鄰近地區

同類或同檔次物業的租金和物業管理費，來保證中國海油集團提供的價格及條款符

合上述《物業租賃協議》載列的原則。

《天然氣銷售和購買合同》

茲提述本公司的招股書，本公司於2008年11月5日、2011年11月9日、2012年3月28

日、2014年10月28日及2017年11月3日刊發的公告，以及本公司於2008年11月14

日、2008年12月31日、2011年11月15日、2014年11月7日及2017年11月13日刊發的

通函，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

本集團與中海石油（中國）有限公司訂立了五項天然氣銷售和購買合同，概述如下：

(1) 本公司與中海石油（中國）有限公司於2003年7月28日訂立的《東方1-1海上氣田

天然氣銷售和購買合同》，據此，中海石油（中國）有限公司已經承諾向本公司供

應天然氣以供富島二期尿素裝置之用，價格按季參考前季普氏原油市場快報所

報的四種主要原油價格予以調整。此合同天然氣供應期限為20年，從2003年10

月1日開始，至2023年9月30日止。

(2) 中海建滔與中海石油（中國）有限公司於2005年3月10日訂立的《東方1-1海上氣

田天然氣銷售和購買合同》，據此，中海石油（中國）有限公司已經承諾向中海建

滔供應天然氣以供海南一期甲醇裝置之用，價格按月參考前月普氏原油市場快

報所報的四種主要原油價格予以調整。此合同天然氣供應期限為20年，從2006

年10月16日開始，至2026年10月15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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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公司與中海石油（中國）有限公司於2006年9月1日訂立的《天然氣銷售和購買

框架協議》，據此，中海石油（中國）有限公司已經承諾供應天然氣以供本公司未

來裝置之用。此協議並不包括根據上述兩項原有合同項下進行的交易。根據此

框架協議，中海石油（中國）有限公司將向本公司和╱或本公司附屬公司銷售天

然氣，價格按公平合理基準（包括參考普氏原油市場快報所報的四種主要原油

類別價格）並根據正常商業慣例釐定。該協議由訂立日期起計為期20年。中海石

油（中國）有限公司和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有關附屬公司將根據此框架協議內訂立

的原則訂立個別協議，列出天然氣買賣的特定條款和條件。

本公司與中海石油（中國）有限公司根據日期為2006年9月1日的《天然氣銷售和

購買框架協議》，於2010年3月26日訂立《樂東天然氣田天然氣銷售和購買合

同》。據此，中海石油（中國）有限公司同意向本公司供應天然氣以供海南二期甲

醇裝置之用，價格按季參考前季普氏原油市場快報所報的四種主要原油價格予

以調整。此合同天然氣供應期限為15年，從2011年1月1日開始，至2025年12月

31日止。

(4) 本公司及海洋石油富島與中海石油（中國）有限公司於2014年10月28日訂立的

《東方1-1氣田一期調整項目天然氣銷售和購買框架協議》，據此，中海石油（中

國）有限公司同意向本集團供應天然氣（作為原料），主要供富島一期尿素裝置

之用。此框架協議天然氣供應期限為9年，從2015年8月1日開始。

本公司及海洋石油富島與中海石油（中國）有限公司根據日期為2014年10月28日

的《東方1-1氣田一期調整項目天然氣銷售和購買框架協議》，於2015年5月18日

訂立《東方1-1氣田一期調整項目天然氣銷售和購買合同》。據此，中海石油（中

國）有限公司同意向本公司供應天然氣（作為原料），主要供富島一期尿素裝置

之用。此合同天然氣供應期限從2016年4月8日開始，並將於氣田運營階段結束

時止，預計為2024年7月31日或之前。

– 6 –



(5) 本公司及海洋石油富島與中海石油（中國）有限公司於2017年11月3日訂立的《東

方13-2氣田群天然氣銷售和購買合同》，據此，中海石油（中國）有限公司同意向

本集團供應天然氣（作為原料），主要供海南裝置之用。此合同天然氣供應期為

20年，自2018年11月15日開始。

如本公司招股書所披露，由於上述第(1)至(3)項下天然氣銷售和購買合同為本公司

於2006年9月29日上市前訂立，而本公司於上市當時向聯交所申請，而聯交所已授

出就嚴格遵守獨立股東批准要求的豁免。上市之聯席保薦人亦確認，認為第(1)

至(3)項下天然氣銷售和購買各合同設立20年期限為適當。

如本公司日期為2014年11月7日及2017年11月13日的通函所披露，就上文所述的天

然氣銷售和購買合同(4)及(5)《東方1-1氣田一期調整項目天然氣銷售和購買框架協

議》及《東方13-2氣田群天然氣銷售和購買合同》，本公司當時的獨立財務顧問鎧盛

資本於考慮協議的性質及行業慣例後，認為該協議的期限長於三年乃合理並合乎此

種協議的一般商業慣例。

為確保上述第(1)至(3)項下的天然氣銷售和購買合同中的天然氣價格屬公平合理並

符合定價原則，本公司採取了下列程序來釐定向其海南生產裝置提供天然氣的價

格：

a. 本公司指定部門將監控並獲取普氏原油市場快報所報的四種主要原油的現行平

均價，就富島一期尿素裝置、富島二期尿素裝置和海南二期甲醇裝置每季度獲

取價格，就海南一期甲醇裝置每月獲取價格；

b. 基於普氏原油市場快報所報四種主要原油的平均價，指定部門將根據相關天然

氣銷售和購買合同中載列的定價原則計算上季度或月份（視乎具體情況而定）的

天然氣價格；

c. 指定部門隨後將所釐定的天然氣價格呈交本公司高級管理層以獲得批准，獲批

後本公司即根據相關天然氣銷售和購買合同中載列的條款和條件向中海石油

（中國）有限公司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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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中海石油（中國）有限公司為此地區唯一的天然氣供應商，《東方1-1氣田一期調

整項目天然氣銷售和購買框架協議》項下的交易，已按不遜於中海石油（中國）有限

公司向獨立第三方提供的正常商業條款與條件進行，而基礎價以參考氣田勘探、開

發及生產成本加合理利潤的原則釐定。本公司已查詢中海油2013年年報以確保基礎

價與其已披露的2013年每千立方英尺的天然氣平均實現價格可比。該基礎價將由雙

方於每年8月根據國家價格監管機構的定價政策的變化、國內能源市場價格、國內

天然氣價格以及消費者物價指數的變化等因素進行價格調整的磋商。

由於中海石油（中國）有限公司為此地區唯一的天然氣供應商，《東方13-2氣田群天

然氣銷售和購買合同》項下的交易，已按不遜於中海石油（中國）有限公司向獨立第

三方提供的正常商業條款與條件進行，而基礎價以參考氣田勘探、開發及生產成本

加合理利潤的原則釐定。

為確保《東方13-2氣田群天然氣銷售和購買合同》的基礎價於公平合理的基礎上訂

立，本公司已查詢中海油2014至2016年度的年報中每千立方英呎天然氣的平均實現

價格，並分析不同天然氣價格對於本公司產品毛利的影響，並且本公司財務管理部

已比較中海石油（中國）有限公司向另一家關連公司提供的基礎價。

如當季國際原油(Dated Brent)平均價格或本公司尿素或甲醇的平均銷售價增漲至某

閾值，天然氣價格在基礎價之上應參考經商定的國際原油價格(Dated Brent)及本公

司尿素或甲醇銷售價格各自在天然氣價格調整中的百分比按季度進行調整。在現有

調整機制下，如果國際原油(Dated Brent)平均價以及本公司尿素及甲醇的平均售價

均未增漲至某閾值，則天然氣價格將維持不變。但是，如果國際原油(Dated Brent)

平均價或本公司尿素或甲醇的任一平均售價增漲至某閾值，則天然氣價格將上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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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所披露的本公司現有的天然氣銷售和購買合同中的調整機制主要參考原油價

格。但是，由於近年來國際原油價格波動，在《東方13-2氣田群天然氣銷售和購買合

同》中，本公司認為參考除油價外的多種其他因素來調整天然氣價格的機制將緩解

本公司面臨油價上漲的壓力，且能夠獲取更加有利於本公司的價格，尤其是將本公

司產品的售價納入能夠使本公司更好的控制成本。

為確保《東方13-2氣田群天然氣銷售和購買合同》的天然氣價格乃依據定價原則釐

定，每季度末，財務管理部負責收集當季國際原油(Dated Brent)平均價，營銷中心

負責準備本公司甲醇和尿素的當季平均銷售價格。生產管理部將依據《東方13-2氣

田群天然氣銷售和購買合同》載列的價格調整機制計算當季的天然氣價格。經調整

的天然氣價格將隨後呈交本公司高級管理層最終批准。如產生任何有關天然氣價格

的爭議，生產管理部和財務管理部負責與中海石油（中國）有限公司協商。

上述全部五項天然氣銷售和購買合同不會於本年度屆滿，且條款保持不變。因此，

本公司不會尋求獨立股東批准該等合同。

《綜合服務和產品銷售協議》

於2020年10月23日，本公司與中國海油訂立了《綜合服務和產品銷售協議》，據此：

a. 本集團同意向中國海油集團提供服務及供應，包括但不限於：提供辦公場地及

設施、勞務服務、技術培訓服務、項目管理服務、後勤管理服務、住宿╱餐飲

服務、碼頭管理、物流輔助、運輸服務及公用工程物資供應等，視乎提供服務

的地區及所建設施類型而定；

b. 中國海油集團同意向本集團提供服務及供應，包括但不限於：提供工程服務、

電訊和網絡服務、建造服務、管理系統╱技術開發服務、設備租賃、設備維

修、項目管理服務、勞務服務、材料╱設備採辦服務、運輸服務、技術培訓服

– 9 –



務、餐飲、住宿、醫療、保險服務、會議服務、諮詢服務及後勤管理服務等，視

乎提供服務的地區及所建設施類型而定；以及

c. 本集團同意向中國海油集團銷售產品（尿素、磷肥、甲醇、鉀肥、甲醛、合成

氨、複合肥、丙烯腈等），而中國海油集團亦同意向本集團銷售產品（鉀肥、藥

劑及天然氣等）。

《綜合服務和產品銷售協議》的期限將自2021年1月1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屆滿，而

訂約雙方協議後亦可續訂協議，惟必須符合上市規則有關關連交易之規定。

為對《綜合服務和產品銷售協議》項下擬進行的持續關連交易進行有效內部控制，在

切實可行情況下，本公司將把該等交易分為以下兩種類別：(i)由本集團向中國海油

集團提供服務及供應與銷售產品；及(ii)由中國海油集團向本集團提供服務及供應

與銷售產品。

《綜合服務和產品銷售協議》項下本集團向中國海油集團提供服務及供應與產品之交

易將按不優於本集團向獨立第三方提供的一般商業條款與條件進行，中國海油集團

向本集團提供服務及供應與產品之交易將按不遜於中國海油集團向獨立第三方提供

的一般商業條款與條件進行，並按《綜合服務和產品銷售協議》中訂明的下列定價原

則釐定交易價格：

1. 有關本集團向中國海油集團提供服務及供應與銷售產品：

a. 不低於本集團向任何可比的獨立第三方提供同類服務、供應或銷售同類產

品時收取的價格；或

b. 在相同地區於日常和通常業務過程中在正常交易情況下，參考可比的獨立

第三方服務提供者或供應商提供同類服務、供應或銷售同類產品的價格；

或

c. 在附近地區於日常和通常業務過程中在正常交易情況下，參考可比的獨立

第三方提供者或供應商提供同類服務、供應或銷售同類產品的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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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關中國海油集團向本集團提供服務及供應與銷售產品：

a. 不高於中國海油集團向其聯繫人（不包括本集團成員）或其他可比的獨立第

三方客戶（如有）提供同類服務、供應或銷售同類產品時收取的價格；或

b. 在相同地區於日常和通常業務過程中在正常交易情況下，參考可比的獨立

第三方服務提供者或供應商提供同類服務、供應或銷售同類產品的價格；

或

c. 在附近地區於日常和通常業務過程中在正常交易情況下，參考可比的獨立

第三方提供者或供應商提供同類服務、供應或銷售同類產品的價格。

然而，就上述服務、供應和產品，倘有相關政府機構於《綜合服務和產品銷售協議》

期限內就《綜合服務和產品銷售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頒佈政府定價，有關價格須參

照政府定價調整。

為確保《綜合服務和產品銷售協議》（經參考本集團向中國海油集團提供服務及供應

與銷售產品）的價格屬公平合理並符合定價原則，本公司採取了以下程序來確定提

供服務及供應的價格及銷售產品的價格：

1. 就本集團向中國海油集團提供服務及供應

在與中國海油集團訂立提供具體服務或供應協議之前，本集團的指定部門將會

估計及評價相關所需服務或供應的範圍，根據具體的成本計算（經參考材料成

本、產品及勞務、技術難度及所涉專業技能）、本集團向其他獨立第三方客戶的

報價及本集團競爭對手在市場上的報價（如有）（從市場上可獲取的地區數據及

本集團營銷團隊通過實地走訪獲取的市場數據中收集）準備建議報價，並將該

建議報價呈交高級管理層批准。本公司的高級管理層將基於本集團營銷團隊收

集的市場信息並參考本公司當時的銷售策略來釐定本集團服務或供應的價格，

以保證本集團向中國海油集團提出的就所提供之服務或供應的費用報價具有競

爭力且可與本集團向其他獨立第三方客戶提供的報價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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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就本集團向中國海油集團銷售產品

本公司設立了銷售定價委員會，由高級管理層及本公司營銷中心、財務管理

部、審計部及資本運營部負責人組成，以釐定產品銷售的價格。本公司營銷中

心將收集市場信息（如近期市場行情及本集團的競爭對手在市場上的報價（從專

業行業市場信息網站引用的地區數據及市場上可獲取的數據以及本集團營銷團

隊通過實地走訪獲取的市場數據中收集）），並根據地區銷售團隊建議的銷售報

價及收集的市場信息制定本集團擬銷售產品的建議銷售價格。建議銷售價格將

被提交至銷售定價委員會，經審閱建議銷售價格的合理性及基礎後獲批准。銷

售定價委員會將基於本集團營銷團隊收集的市場信息並參考本公司當時的銷售

策略來釐定本集團產品的銷售價格。具體產品銷售協議將按獲批准價格訂立。

為確保《綜合服務和產品銷售協議》（中國海油集團向本集團提供服務及供應與銷售

產品）的價格為公平合理且符合定價原則，本公司已成立由本公司高級管理層及採

辦部門和紀檢委員會負責人組成的採辦管理委員會，以決定服務、供應及產品的供

應商。決定服務、供應及產品的供應商的程序載列如下：

採辦管理委員會負責組織招標以評估不少於三家供應商提供的服務、供應與銷售產

品的質量與價格、供應商資格及條款，並保證中國海油集團於《綜合服務和產品銷

售協議》項下的個別協議中向本集團提供的條件不遜於獨立第三方向本集團提供的

條件（如可行）。如果由於若干服務、供應或產品在若干地區的專有性、政府機構的

要求或其他原因，導致上述招標過程無法實現，採辦管理委員會將同該種服務、供

應或產品的供應商進行協商，來保證其符合《綜合服務和產品銷售協議》規定的定價

原則。

本集團可不時視情況所需，根據《綜合服務和產品銷售協議》內規定的原則訂立個別

協議，載列提供該等服務、供應和產品的具體範圍，以及提供服務、供應和產品的

條款和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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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服務協議》

本集團不時使用中海石油財務提供的財務服務，故於2020年10月23日與中海石油財

務訂立《財務服務協議》，據此，中海石油財務將向本集團提供一系列本集團可能需

要的財務服務，包括下列各項：

1. 向本集團提供融資服務（包括但不限於貸款）；

2. 存款服務；

3. 票據承兌與貼現服務；

4. 本公司與其附屬公司之間及本公司附屬公司之間的委託貸款安排；

5. 轉帳及結算服務，包括本公司與其附屬公司之間以及本集團與中國海油集團之

間進行的交易的轉帳與結算；及

6. 中國銀保監會允許向本集團提供的其他財務服務。

《財務服務協議》的期限將自2021年1月1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屆滿，而訂約雙方協

議後亦可續訂協議，惟必須符合上市規則有關關連交易之規定。

《財務服務協議》項下的交易按正常商業條款及條件進行，並按下列原則釐定交易價

格：

1. 向本集團提供貸款服務：貸款利率應按照中國人民銀行授權全國銀行間同業拆

借中心不時公佈的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並參照本公司主要融資合作銀行提

供的可比貸款利率適當優惠予以釐定。

2. 提供存款服務：存款利率應按照中國人民銀行不時頒佈的有關金融機構存款基

準利率標準予以釐定，且不低於本公司主要融資合作銀行提供的可比存款利

率。

3. 票據承兌與貼現服務：中海石油財務向本集團提供票據承兌服務時，收取按照

票面金額計算的服務費，費率參照本公司主要融資合作銀行提供的可比費率適

當優惠予以釐定；中海石油財務向本集團提供票據貼現服務時，利率參考票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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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最新報價並參照本公司主要融資合作銀行提供的可比利率適當優惠予以釐

定。

4. 委託貸款安排：每年收取按照貸款本金餘額計算的服務費，服務費與有關的貸

款利息合共不超過本公司及╱或其附屬公司向獨立第三方金融機構以同樣年期

貸款的利息金額；如中國人民銀行或國家其他監管機關對上述服務費的標準有

規定，則應按中國人民銀行或國家其他監管機關規定的標準並參照本公司主要

融資合作銀行提供的可比標準適當優惠予以釐定。

5. 人民幣轉帳及結算服務：免收任何服務費（其他幣種的相關服務應採用下述

第(6)條原則）；及

6. 提供其他財務服務：收取的服務費用應按中國人民銀行或國家其他監管機關不

時頒佈的有關收費標準並參照本公司主要融資合作銀行提供的可比服務費標準

適當優惠予以釐定。

為確保《財務服務協議》項下存款業務的有效實施，本集團的資本運營部將不時且每

個季度最少一次獲取中海石油財務及其他中國主要獨立商業銀行的存款利率及條

款、以及中國人民銀行存款基準利率，來保證中海石油財務提供的利率及條款符合

上述《財務服務協議》載列的原則。

根據本公司與中海石油財務訂立之《財務服務協議》，本公司應擁有單邊對銷權，倘

若發生任何中海石油財務挪用或違約處置本集團於中海石油財務存款的情況，則本

集團可將中海石油財務欠本集團款項與本集團欠中海石油財務款項互相對銷，且於

此情況下，中海石油財務沒有任何對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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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租賃協議》

2020年10月23日，本公司與中海油租賃訂立了《融資租賃協議》，據此：

a. 中海油租賃同意於本集團需要時，向本集團提供融資租賃服務，方式包括但不

限於(1)本集團將生產設施╱設備售予中海油租賃，然後再向中海油租賃租回自

用，並於租賃期滿時購回；或 (2)中海油租賃按照本集團選擇的供應商及設

施╱設備，購買生產設施╱設備，然後將設施╱設備租予本集團使用，並於租

賃期滿時售予本集團；及

b. 本集團同意就中海油租賃提供的融資租賃服務，向中海油租賃支付租賃租金

（本金加租賃利息）及手續費。

《融資租賃協議》的期限將自2021年1月1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屆滿，而訂約雙方協

議後亦可續訂協議，惟必須符合上市規則有關關連交易之規定。

《融資租賃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將按不遜於中海油租賃向獨立第三方提供的正

常商業條款與條件進行，而本金額、租賃利率及手續費將根據以下原則釐定：

a. 本金額：就上述第(1)項情況而言，本金額須參照該生產設施╱設備之帳面淨值

或由獨立估值師評估該生產設施╱設備之評估值釐定，且必須不遜於獨立第三

方金融機構（對本集團而言）；而就第(2)項情況而言，本金額須基於該生產設

施╱設備之購買價釐定，且必須不遜於獨立第三方金融機構（對本集團而言）；

及

b. 租賃利息及手續費：租賃期間的租賃利率和手續費率之和應不高於中國商業銀

行所報之可用同期貸款利率。

本公司資本運營部負責向獨立融資租賃公司或中國主要獨立商業銀行詢價並評價其

資格及所提供的條款，以確保中海油租賃在具體融資租賃合同中提供的條款對本集

團而言不遜於獨立第三方提供的條款。評價結果將呈交本公司高級管理層最終批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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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可不時視情況所需，根據《融資租賃協議》內規定的原則訂立個別協議，載列

獲得該等融資租賃服務的具體條款和條件。

與建滔及其聯繫人進行的持續關連交易

《建滔產品銷售和服務協議》

本公司於2020年10月23日與建滔訂立《建滔產品銷售和服務協議》，據此，本公司同

意向建滔及其聯繫人銷售本集團生產的產品，包括但不限於甲醇；並向建滔及其聯

繫人提供相關服務（例如運輸服務），包括但不限於短途運輸、裝火車、裝船、海路

運輸、鐵路運輸、購買╱安排貨物運輸保險。

《建滔產品銷售和服務協議》的期限將自2021年1月1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屆滿，而

訂約雙方協議後亦可續訂協議，惟必須符合上市規則有關關連交易之規定。

《建滔產品銷售和服務協議》項下的交易將按不遜於本集團向獨立第三方提供的正常

商業條款與條件進行，並按下列原則釐定交易價格：

1. 不低於本集團向可比的獨立第三方銷售該類產品或提供該類服務的價格；或

2. 在該類產品或服務的銷售或提供相同地區於其日常和通常業務過程中在正常交

易情況下參考可比的銷售該類產品或提供該類服務的獨立第三方銷售該類產品

或提供該類服務的價格；或

3. 在該類產品或服務的銷售或提供地區的附近地區於日常和通常業務過程中在正

常交易情況下參考可比的銷售該類產品或提供該類服務的獨立第三方銷售該類

產品或提供該類服務的價格。

然而，倘有相關政府機構於《建滔產品銷售和服務協議》期限內就《建滔產品銷售和

服務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頒佈政府定價，有關價格須參照政府定價調整。

建滔（及╱或其聯繫人）與本集團可不時視情況所需，根據《建滔產品銷售和服務協

議》內規定的原則訂立個別協議，載列提供該等具體產品和服務的範圍，以及銷售

產品及提供服務的條款和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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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建滔產品銷售和服務協議》的價格為公平合理並符合定價原則，本公司採取

了以下程序來釐定提供服務的價格及銷售產品的價格：

1. 就本集團向建滔及其聯繫人提供服務

在與建滔及其聯繫人訂立具體提供服務協議之前，本集團的指定部門將會估計

及評價相關所需服務的範圍，並根據具體的成本計算（經參考材料成本、產品及

勞務、技術難度及所涉專業技能）、本集團向其他獨立第三方客戶的報價及本集

團在市場上的競爭對手的報價水平（如有）準備建議報價，並將該建議報價呈交

管理層批准，以保證本集團向建滔及其聯繫人提出的就所提供之服務的費用報

價具有競爭力且可與本集團向其他獨立第三方客戶提供的報價相比。

2. 就本集團向建滔及其聯繫人銷售產品

本公司設立了銷售定價委員會，由高級管理層及本公司營銷中心、財務管理

部、審計部及資本運營部負責人組成，以釐定產品銷售的價格。本公司營銷中

心將收集市場信息（如近期市場行情及本集團的競爭對手在市場上的報價），並

根據地區銷售團隊建議的銷售報價及收集的市場信息制定本集團擬銷售產品的

建議銷售價格。建議銷售價格被提交銷售定價委員會後，經審閱建議銷售價格

的合理性及基礎後獲批准。具體產品銷售協議將按獲批准價格訂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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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持續關連交易的過往交易數字及建議年度上限

下表為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兩個過往財政年度以及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九個月

期間，本公司持續關連交易的過往金額和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的獲批准

年度上限：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2020年

9月30日

止九個月

截至2020年

12月31日

止年度

持續關連交易類別 實際金額 批准上限 實際金額 批准上限 實際金額 批准上限

人民幣千元

《物業租賃協議》：
本集團從中國海油集團租賃物業 26,861 27,969 25,996 27,969 19,587 27,969

中國海油集團從本集團租賃物業 6,796 7,150 6,804 7,150 5,197 7,150

《天然氣銷售和購買合同》：
本集團從中海石油（中國）

有限公司購買天然氣（附註1）
2,333,978 2,922,470 2,446,715 2,945,741 1,837,747 2,967,467

《綜合服務和產品銷售協議》：
中國海油集團向本集團提供服務

及供應與銷售產品（附註2）
181,897 304,247 430,613 498,525 334,137 691,638

本集團向中國海油集團提供服務

及供應與銷售產品（附註3）
564,898 1,426,892 504,550 1,624,386 344,873 2,065,922

《財務服務協議》：
本集團於中海石油財務的存款 399,941 400,000 399,857 400,000 399,498 400,000

《建滔產品銷售和服務協議》：
本集團向建滔及╱或其聯繫人

銷售產品及提供服務（附註4）
418,658 451,796 267,770 464,244 149,053 474,508

《融資租賃協議》：
中海油租賃向本集團提供融資

租賃服務（附註5）
1,396,118 1,473,000 1,140,235 1,579,000 1,098,092 1,57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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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2018年至2020年間實際交易金額與獲批准年度上限之間的差額乃由於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

三個財政年度之建議年度上限乃按以全年運行基準計之理論最大用氣量而釐定，當中並無考

慮本公司海南各生產裝置的非計劃停車等因素。

2. 2018年至2020年間實際交易金額與獲批准年度上限之間的差額主要乃由於第三方提供的價格

更為優惠導致本集團對中國海油集團鉀肥採購量減少。

3. 2018年至2020年間實際交易金額與獲批准年度上限之間的差額主要乃由於(1)預計承擔主要鉀

肥銷售業務的公司，其會計處理辦法由全額法改為淨額法；(2)不利市場狀況的影響導致甲醇

價格降低；及(3)液氨銷售量較預期減少。

4. 2018年至2020年間實際交易金額與獲批准年度上限之間的差額主要乃由於不利市場狀況導致

甲醇價格降低。

5. 2018年至2020年間實際交易金額與獲批准年度上限之間的差額主要乃由於融資租賃合同的期

限於2019年由三年變更為一年，且融資租賃本金較預期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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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持續關連交易的建議年度上限：

持續關連交易類別

截至2021年

12月31日

止年度

截至2022年

12月31日

止年度

截至2023年

12月31日

止年度

（附註1） （附註1） （附註1）

人民幣千元

《物業租賃協議》：

本集團從中國海油集團租賃物業

（附註5）

上限（附註2） 32,728 32,728 32,728

中國海油集團從本集團租賃物業

（附註5）

上限（附註2） 7,486 7,486 7,486

《天然氣銷售和購買合同》：

本集團從中海石油（中國）有限

公司購買天然氣（附註6）

建議上限（附註3） 2,814,157 2,879,788 2,945,829

《綜合服務和產品銷售協議》：

（附註7）

中國海油集團向本集團提供服務

及供應與銷售產品（附註8）

建議上限（附註3） 893,208 900,221 915,437

本集團向中國海油集團提供服務

及供應與銷售產品（附註9）

建議上限（附註3） 766,115 795,696 810,356

《財務服務協議》：（附註10）

本集團於中海石油財務的存款

（附註11）

建議上限（附註3

及4）

400,000 400,000 400,000

《建滔產品銷售和服務協議》：

本集團向建滔及╱或其聯繫人

銷售產品及提供服務（附註12）

上限（附註2） 315,893 336,929 355,965

《融資租賃協議》：

中海油租賃向本集團提供融資

租賃服務（附註13）

建議上限（附註3） 1,104,000 1,108,000 1,10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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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董事已經根據下列基準，就本公司全部持續關連交易估算出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未來三個

財政年度的年度交易數字：

(a) 將按照相關協議中的條款和條件繼續進行持續關連交易；

(b) 將在本集團的日常和通常業務過程中按正常商業條款繼續進行持續關連交易；

(c) 已經參考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兩個財政年度和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九個月期間的過

往金額；及

(d) 中國經濟狀況、本集團業務擴展、本集團營運發展所需產品、材料和服務的價格和需求

水平不會有任何重大不利變動。

2. 該等數據指預期獲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14A.73(1)條獨立股東批准規定的持續關連交易，原因

為適用百分比率預計維持於5%以下。該等上限指於相應年度以進行各相關類型交易之年度交

易最高數額。如實際交易金額超出上限但並無超出適用百分比率5%的閾值，本公司將根據上

市規則第14A.54條刊發公告。如實際交易金額預計超出適用百分比率之5%的閾值，本公司將

根據上市規則第14A.54條尋求獨立股東事先批准。

3. 建議上限須經獨立股東在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後方可作實。

4. 該等上限指有關期內每日最高結餘。

5. 《物業租賃協議》：該等上限指本集團向中國海油集團支付的租賃費用或中國海油集團向本集

團支付的租賃費用，主要依據歷史交易數據釐定。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本集團已

選擇不就租期少於12個月的租賃確認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與該等租賃相關的租賃付款已

於租賃期內按直線法於損益確認相關租金為開支。因此，本集團將不會就《物業租賃協議》項

下擬進行交易確認使用權資產。

6. 《天然氣銷售和購買合同》：該等年度上限主要根據下列各項釐定：(1)將供應予海南裝置的天

然氣預計價格；(2)根據本集團海南各生產裝置最高可能運作天數估計的理論最大用氣量；

及(3)為相關物價變動、本公司未來的運營需求及可能的市場變化設置的3%的緩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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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綜合服務和產品銷售協議》：為對《綜合服務和產品銷售協議》項下擬進行持續關連交易實行

有效的內部監控，本公司在實際可行的情況下將該等交易分為以下的兩種類別：(i)中國海油

集團向本集團提供服務及供應與銷售產品；及(ii)本集團向中國海油集團提供服務及供應與銷

售產品。

8. 《綜合服務和產品銷售協議》（中國海油集團向本集團提供服務及供應與銷售產品）：該等年度

上限主要根據下列各項釐定：(1)本集團對中國海油集團的服務及供應與銷售產品的採購需求

預計增加，原因是本集團已經與氣電集團達成協議，由氣電集團通過置換的方式在冬季為天

野化工提供天然氣，以保證天野化工在冬季持續生產；(2)本集團預計將向中國海油集團採購

鉀肥的金額；及(3)為相關物價變動、本公司未來的運營需求及可能的市場變化設置的5%的緩

衝。

9. 《綜合服務和產品銷售協議》（本集團向中國海油集團提供服務及供應與銷售產品）：該等年度

上限主要根據下列各項釐定：(1)本集團預計將向中國海油集團提供甲醇、尿素、磷肥、複合

肥以及物流輔助的金額；及(2)為相關物價變動、本公司未來的運營需求及可能的市場變化設

置的5%的緩衝。

10. 《財務服務協議》：鑒於中國人民銀行對中國國內銀行實施流動資金監管政策，故此本集團能

否適時獲中海石油財務充足融資對本集團而言相當重要。中海石油財務向本集團提供的貸款

分兩類：(1)本集團須向中海石油財務抵押資產的貸款；及(2)本集團毋須向中海石油財務抵押

資產的貸款。由於本集團自2012年起並無獲取第(1)類貸款，而本集團預計中海石油財務日後

不會向本集團提供第(1)類貸款，中海石油財務現時向本集團提供的所有貸款（為之前所述向本

公司提供貸款之交易）毋須以本集團資產作為貸款抵押品。因此，據此擬進行的交易構成中海

石油集團向本集團提供的財務資助，將全面獲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14A.90條的申報、公告及

獨立股東批准規定。如中海石油財務日後向本集團提供任何貸款要求以本集團的資產作為該

等貸款之任何抵押品，本集團將妥為遵守上市規則並適時作出相關披露。

11. 《財務服務協議》（本集團將存款存於中海石油財務）：該等年度上限主要依據歷史交易數據釐

定。

12. 《建滔產品銷售和服務協議》：年度上限主要根據下列各項釐定(1)本集團的甲醇銷售計劃及其

估計未來售價；及(2)為物價變動、本公司未來的運營需求及可能的市場變化設置的5%的緩

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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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融資租賃協議》：該等年度上限指各財政年度融資租賃項下未償還的最高本金加上應計的租

賃利息和佣金費用。年度上限主要依據本集團在日常經營和發展中對中海油租賃提供的融資

租賃服務的潛在需求，並參考融資租賃業務的模式釐定。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本

集團已選擇不就租期少於或為12個月的租賃確認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與該等租賃相關的

租賃付款已於租賃期內按直線法於損益確認相關租金為開支。因此，本集團將不會就《融資租

賃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確認使用權資產。

為確保遵守上市規則而採取的措施

本公司已建立全面的內控制度及採納不同的內部控制規則，包括制定關連交易管理

措施、銷售定價管理措施以及採購及招標管理措施，以確保持續關連交易遵照已簽

立的協議進行。在訂立關連交易個別協議前，本集團的指定部門將審閱及評估該個

別協議所載的利率及條款與已簽立框架協議的一致性，以確保股東整體的利益獲考

慮及保護。本公司已成立審計部，以審計及評估本公司內部控制管理制度的運作，

並定期就本公司的內部控制狀況（包括關連交易執行情況）向董事會審核委員會及董

事會進行彙報。本公司的董事會審核委員會及監事會亦會定期對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的內控制度進行評估，以確保本集團內控制度有效，包括有關關連交易管理的內

部控制措施。此外，董事會審核委員會每年召開兩次會議，以商討和評估關連交易

的實施情況。再者，本公司的外部核數師須對本公司的內部控制措施（包括關連交

易）進行中期審閱及年終審核。

進行持續關連交易的理由與裨益

本公司為中國海油的主要附屬公司之一，而中國海油則為中國最大石油公司之一。

鑒於中國海油集團的雄厚資源及經驗，本集團宜尋求中國海油集團的支持並與其維

持業務關係，而據此擬進行的交易將可確保本公司的生產獲得穩定及可靠的原料及

服務供應，並擴大本公司的融資渠道及降低其融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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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滔為本公司有關中海建滔的業務夥伴，並連同其母公司建滔集團及其他聯繫人亦

就產品買賣方面與本集團維持緊密的業務關係，與建滔及其聯繫人訂立商業安排及

交易有利於本集團。

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乃於或將於本集團的日常及通常業務過程中按正常商業條款

訂立。董事認為，由於持續關連交易經已有助並將繼續有助本集團業務的營運，故

進行該等交易符合本公司及股東整體的利益。董事認為，上文所述該等交易的條款

及年度上限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集團及股東整體的利益。

就已獲豁免遵守上市規則項下有關獨立股東批准要求的持續關連交易而言，董事

（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該等交易的訂立及將予進行均發生於本集團的日常及

通常業務過程中，基於公平基準並按照正常商業條款訂立，該等條款及年度上限屬

公平合理，符合本集團及股東整體的利益。

訂約各方的資料

與本集團有關的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化肥（包括尿素、磷肥和複合肥）和化工產品（主要是甲醇和聚甲醛）

的開發、生產和銷售。

與中國海油和其聯繫人有關的資料

中國海油是本公司的控股股東，也是中國最大的國有石油公司之一，在中國專業經

營油氣勘探，總部位於北京。中國海油是中國最大的海上油氣生產商。中國海油自

成立以來，一直保持著良好的持續發展態勢，由一家單純從事油氣開採的上游公

司，發展成為主業突出、產業鏈完整的綜合型能源集團，形成了涵蓋上游石油業務

（如油氣的勘探、開發、生產和銷售）、下游石油業務（如煉油、石油化工、天然氣利

用、發電、化肥和化工產品的生產和銷售）及金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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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油是中國海油的附屬公司。中海油及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海洋石油和天然氣勘

探、開發、生產和銷售。

中海石油（中國）有限公司是中海油的附屬公司，主要於中國從事海洋石油的勘探、

開發、生產和銷售。

中海石油財務是中國海油的附屬公司，以及是獲中國人民銀行批准的非銀行金融機

構，受中國銀保監會監管。其作為集團內公司間的服務供應商，向中國海油集團成

員公司（包括本集團）提供財務服務。

中海油租賃是中國海油的全資附屬公司，主要從事融資租賃和租賃、向國外賣家購

買租賃財產、租賃財產的殘值處理及維修、租賃交易諮詢和擔保。

與建滔和其聯繫人有關的資料

建滔是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並為建滔集團的附屬公司。建滔的主要業務是

投資控股。

建滔集團是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為建滔的控股股東。建滔集團及

其附屬公司的主要業務是生產疊層板、銅箔、玻璃纖維、玻璃紗線、漂白牛皮紙、

印刷集成版、化工產品、液晶顯示器及磁性產品。以各董事所知、所悉及所信，並

經過所有合理查詢，建滔集團的最終實益擁有人為Hal l ga in Managemen t

Limited，本公司的獨立第三方。

上市規則的涵義

中國海油和其聯繫人

中國海油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故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07條，中國海油和其聯繫

人（本集團除外）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鑒於中海油、中海石油財務及中海油租賃都

是中國海油的附屬公司，而中海石油（中國）有限公司是中海油的全資附屬公司，根

據上市規則第14A.07條，彼等全體均為中國海油的聯繫人，並因此而被視為本公司

的關連人士。

– 25 –



鑒於各非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建議上限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超過5%，根據上市規

則第14A章，該等非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須遵守申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

定。

鑒於《財務服務協議》項下擬進行有關本集團於中海石油財務存款的交易及《融資租

賃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的建議上限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超過5%但低於25%，其項

下擬進行交易也構成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因此須遵守上市

規則第14章項下公告的規定。

鑒於《物業租賃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超過0.1%但低於5%，根

據上市規則第14A章，該等交易須遵守申報及公告規定，但應獲豁免通函、獨立財

務顧問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鑒於《財務服務協議》項下擬進行的票據承兌與貼現服務、安排本公司與其附屬公司

之間或本公司附屬公司之間的委託貸款、轉帳與結算服務及其他金融服務的交易的

適用百分比率低於0.1%，故根據上市規則第14A.76條，該等交易為符合最低豁免

水平的交易，因此獲豁免遵守申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建滔和其聯繫人

本公司與建滔分別持有中海建滔60%及40%的股權。因此，建滔是本公司附屬公司

中海建滔的主要股東，故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建滔和其聯繫人（包括建滔集團及

其附屬公司）均為於本公司附屬公司層面的關連人士。

鑒於建滔和其聯繫人僅為本公司於附屬公司層面的關連人士，而董事會已批准擬進

行的交易，儘管根據《建滔產品銷售和服務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的最高適用百分

比率超過5%，惟根據上市規則第14A.101條，該等交易只須遵守申報及公告規定，

但獲豁免通函、獨立財務顧問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獨立非執行董事已確認，該

協議項下的擬進行交易條款屬公平合理，交易乃按正常商業條款或較優的條款進

行，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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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董事會會議及股東特別大會表決

鑒於孟軍先生及郭新軍先生在中國海油的職位，彼等均已於董事會會議上放棄就批

准或同意向獨立股東提呈以下各項決議案以批准：《物業租賃協議》、《綜合服務和

產品銷售協議》、《財務服務協議》及《融資租賃協議》及其各自的年度上限或該等協

議內的建議上限和《天然氣銷售和購買合同》的建議上限。

本公司將召開股東特別大會，以獲得獨立股東就以下各項的批准（其中包括）：

1. 本集團與中海石油（中國）有限公司訂立的《天然氣銷售和購買合同》項下擬進行

的持續關連交易的2021年至2023年年度建議上限；

2. 本公司與中國海油訂立的《綜合服務和產品銷售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交易的

2021年至2023年年度建議上限；

3. 本公司與中海石油財務訂立的《財務服務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交易的2021年至

2023年年度建議上限；及

4. 本公司與中海油租賃訂立的《融資租賃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本集團與中海油租

賃之間的融資租賃服務的2021年至2023年年度建議上限。

於股東特別大會上，中國海油及其聯繫人將對非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放棄投票。根

據上市規則的規定，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將提呈的相關決議案必須以投票方式進行

表決。

就股東特別大會而言，董事會已成立獨立董事委員會（由獨立非執行董事李潔英女

士、李均雄先生及余長春先生組成），以考慮(1)《綜合服務和產品銷售協議》、《財務

服務協議》及《融資租賃協議》，及(2)建議上限，並向獨立股東作出建議。本公司亦

已委任鎧盛資本為獨立財務顧問，以就非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及其建議上限向獨立

董事委員會作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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鎧盛資本的相關建議及推薦意見詳情，連同其達致其建議及推薦意見所考慮的主要

因素及理由，將刊載於按照上市規則將於2020年11月13日或前後寄發的通函。

在獨立股東批准若干持續關連交易後，本公司將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有關進行非

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所列明的規定。

寄發通函

本公司將按照上市規則的規定寄發通函，當中載有（其中包括），

1. 有關(1)若干持續關連交易及(2)建議上限的詳情；

2. 獨立財務顧問致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的函件；

3. 獨立董事委員會致獨立股東的函件；及

4. 股東特別大會通告。

通函需待聯交所審閱。本公司預期，通函將按照上市規則於2020年11月13日或前後

寄發。有關其他詳情，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應參閱該通函。

定義

除非文義另有所指，本公告中的下列詞語具有如下含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中國銀保監會」 指 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

「中國海油」 指 中國海洋石油集團有限公司，在中國成立的國有公司，

亦為控股股東

「中海石油（中國）

有限公司」

指 中海石油（中國）有限公司，在中國成立的公司，屬中海

油的全資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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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石油財務」 指 中海石油財務有限責任公司，在中國成立的公司，現為

中國海油的全資附屬公司

「海洋石油富島」 指 海洋石油富島有限公司，在中國成立的公司，現為本公

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氣電集團」 指 中海石油氣電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在中國註冊成立的公

司，為中國海油的附屬公司

「中國海油集團」 指 中國海油和其聯繫人，不包括本集團

「中海建滔」 指 中海石油建滔化工有限公司，在中國成立的公司，其股

權的60%由本公司擁有和40%由建滔擁有

「中海油租賃」 指 中海油國際融資租賃有限公司，在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

責任公司，屬中國海油的全資附屬公司

「中海油」 指 中國海洋石油有限公司（一家在聯交所（股份代碼：

0883）及在紐約證券交易所（股份代碼：CEO）掛牌上市

的公司，屬中國海油的附屬公司）

「天野化工」 指 中海石油天野化工有限責任公司，在中國註冊成立的公

司，為本公司的非全資附屬公司

「本公司」 指 中海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國註冊成立的公司，

是中國海油的附屬公司，其H股在聯交所上市

「《綜合服務和產品

銷售協議》」

指 本公司與中國海油訂立日期為2020年10月23日的綜合服

務及產品購銷框架協議

「消費者物價指數」 指 消費者物價指數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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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13-2氣田群

天然氣銷售和

購買合同》」

指 本公司及海洋石油富島與中海石油（中國）有限公司訂立

日期為2017年11月3日的東方13-2氣田群天然氣銷售和

購買合同

「股東特別大會」 指 本公司將於2020年12月29日（星期二）上午九時正在中國

北京市朝陽區安貞西里三區15號凱康海油大廈1401會議

室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和其任何延會，以尋求（其中包

括）獨立股東審議並酌情批准有關若干持續關連交易的

協議和建議上限

「《融資租賃協議》」 指 本公司與中海油租賃訂立日期為2020年10月23日的融資

租賃框架協議

「《財務服務協議》」 指 本公司與中海石油財務訂立日期為2020年10月23日的財

務服務框架協議

「四種主要原油」 指 本公司與中海石油（中國）有限公司訂立的《東方1-1海上

氣田天然氣銷售和購買合同》、《天然氣銷售和購買框架

協議》、《樂東天然氣田天然氣銷售和購買合同》以及中海

石油（中國）有限公司與中海建滔訂立的《東方1-1海上氣

田天然氣銷售和購買合同》項下的四種原油指：西德克薩

斯中質原油、塔皮斯原油、混合布倫特原油及米納斯原

油

「富島一期尿素裝置」 指 本公司於海南年產520,000噸的尿素裝置

「富島二期尿素裝置」 指 本公司於海南年產800,000噸的尿素裝置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和其不時擁有的附屬公司

「海南一期甲醇裝置」 指 本公司於海南年產600,000噸的甲醇裝置

「海南二期甲醇裝置」 指 本公司於海南年產800,000噸的甲醇裝置

– 30 –



「海南裝置」 指 富島一期尿素裝置、富島二期尿素裝置、海南一期甲醇

裝置及海南二期甲醇裝置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董事委員會」 指 董事會的獨立委員會，由李潔英女士、李均雄先生及余

長春先生組成，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獨立董事委員會

組成目的為就若干持續關連交易的協議和建議上限向獨

立股東提供意見

「獨立財務顧問」或

「鎧盛資本」

指 鎧盛資本有限公司，為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獲發牌可進

行第6類（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受規管活動之法團，是獨

立董事委員會和獨立股東關於有關非豁免持續關連交易

和建議上限的獨立財務顧問

「獨立股東」 指 相關非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利益關係人之外的股東

「建滔」 指 建滔投資有限公司，建滔集團於香港註冊成立的附屬公

司，持有中海建滔40%股權

「建滔集團」 指 建滔集團有限公司，一家於聯交所（股份代碼：0148）掛

牌上市的公司，曾用名建滔化工集團有限公司

「《建滔產品銷售和

服務協議》」

指 本公司與建滔訂立日期為2020年10月23日的產品購銷及

相關服務框架協議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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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氣銷售和

購買合同》」

指 本集團與中海石油（中國）有限公司訂立的五份長期協

議，包括(i)本公司與中海石油（中國）有限公司於2003年

7月28日訂立的《東方1-1海上氣田天然氣銷售和購買合

同》，(ii)中海建滔與中海石油（中國）有限公司於2005年3

月10日訂立的《東方1-1海上氣田天然氣銷售和購買合

同》，(iii)本公司與中海石油（中國）有限公司於2006年9

月1日訂立的《天然氣銷售和購買框架協議》和據此本公

司與中海石油（中國）有限公司於2010年3月26日訂立的

《樂東天然氣田天然氣銷售和購買合同》，(iv)本公司及海

洋石油富島與中海石油（中國）有限公司於2014年10月28

日訂立的《東方1-1氣田一期調整項目天然氣銷售和購買

框架協議》及本公司、海洋石油富島與中海石油（中國）有

限公司於其項下訂立日期為2015年5月18日的《東方1-1

氣田一期調整項目天然氣銷售和購買合同》，及(v)本公

司與海洋石油富島及中海石油（中國）有限公司於2017年

11月3日訂立的《東方13-2氣田群天然氣銷售和購買合

同》

「非獲豁免持續

關連交易」

指 須獲獨立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的(i)《天然氣銷售

和購買合同》、(ii)《綜合服務和產品銷售協議》、(iii)《財

務服務協議》（關於本集團於中海石油財務的存款）及(iv)

《融資租賃協議》項下擬進行的持續關連交易

「中國人民銀行」 指 中國人民銀行

「普氏原油市場快報」 指 普氏原油市場快報由普氏(Platts)提供，普氏為全球能源

和金屬信息領先供應商。普氏的資訊準確度高，更新快

速，廣受原油行業認可，是公平並具透明度的獨立信息

供應商。迄今，國內外主要油公司及貿易公司均採納普

氏所提供的油價信息，作為營商基礎

「中華人民共和國」或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僅為本公告表述目的，不包括香港、

澳門特別行政區和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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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租賃協議》」 指 本公司與中國海油訂立日期為2020年10月23日的物業租

賃框架協議

「物業」 指 若干房屋及╱或土地使用權

「建議上限」 指 本公司的各類非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由2021年1月1日至

2023年12月31日期間每年的建議最高年度總值

「招股書」 指 本公司於2006年9月18日刊發之香港招股書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股東」 指 本公司的股東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 指 百分比

此外，「聯繫人」、「關連人士」、「關連交易」、「持續關連交易」、「控股股東」、「主要

股東」、「百分比率」及「附屬公司」具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

* 於本公告內，中國企業之中文名稱已翻譯為英文，僅為方便說明。倘有關中國企業之中文名稱

與彼等各自之英文譯名有任何歧義，以中文版本為準。

承董事會命

中海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吳曉霞

中國，北京

2020年10月23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王維民先生及侯曉峰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

孟軍先生及郭新軍先生；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潔英女士、李均雄先生及

余長春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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